锅炉安全操作规程
1、工作前穿戴好所规定的劳动用品，并认真检查锅炉给，排水，供气管道附件，安全阀、压力表、水 位计，是否灵敏好使，确认安全后，方可进行工作。 
2、锅炉水位标准最高水位不超过三分之二，最低水位不低于三分之一，一般情况，保持在1/2以上。 

3、上水时要双手操作，一手先开启水门，随之另一手开启注水器汽门，水自然进入炉内。停止时，应 先关闭汽门，然后关水门，在开关汽门时，脸部必须 躲开正面，以免汽水冲出造成事故。 

4、锅炉在运行中，要注意检查各部，观察压力和水位。如超压或缺水时，必须停炉，将灰扒到前边， 稍稍注入冷水，但不准大量注入冷水，以免发生事故。 

5、锅炉在运行中，司炉工不准擅自离开岗位，夜班工作时，不准打瞌睡，更不准睡觉，以免发生事故。 

6、锅炉排污，每班必须进行一次，在排污前适当调整水位，稍微高2/3，然后进行排污。 

7、水位表每班必须冲洗一次。冲洗时，要按规定程序，先关闭水阀，打开排污阀，冲洗汽阀，这时注意 汽的来路是否堵塞。然后关闭汽阀，这时注意水的来路 是否堵塞。冲洗水阀时，有水变汽为止，时间稍长些， 才能保证不出假水位。 

8、锅炉用煤必须要检查，防止煤中有雷管火药等爆炸物品投入炉内，以防爆炸危险。 

9、运行中要经常检查机械设备和电动机外壳温度，如机械有故障或电动机发热超过60度，立即停机检修。 

10、锅炉正常运行时，汽压不得超过规定工作压力，安全阀每周检验一次。
